


附件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项整改任务
完成情况表

	
整改任务
	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项整改任务：乌拉特前旗62个采矿项目侵占荒漠草原近3万亩，严重违反草原法。

	责任单位
	
巴彦淖尔市委和政府

	整改目标
	
对62个矿山项目侵占草原问题依法查处到位、植被恢复到位。

	











整改措施
	

（一）2022年6月底前，查清62个矿山采选项目未批先建、超审批面积违法违规占用草原情况，全面摸排矿山露天开采造成草原生态资源破坏问题，建立整改台账。
（二）2023年6月底前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等法律法规对矿山采选项目未批先建、超审批面积违规征占用草原及造成草原生态资源破坏的案件按照“一案一策”坚决查处到位，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。
（三）2022 年12 月底前，对62个采矿项目进行科学论证，对不能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的矿山企业及无主矿山，按照“一企一策”的原则，完成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及植被恢复方案的编制、论证和批复。对确需保留的矿山企业， 2023 年6 月底前，结合国土“三调”地类属性，依法依规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，并加强用地监管。按照“谁破坏、谁治理”的原则，严格按标准开展生态治理修复，2024年12月底前，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地形地貌重塑及植被恢复基础工作，有条件企业开展植被恢复；2025年12月底前，其余企业全部完成生态治理修复。
（四）2022年12月底前，制定出台《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压实各级林长责任，对重点区域实行常态化监测，严厉打击违法破坏草原资源行为，堵塞行业监管漏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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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措施
完成情况
	（一）2022年6月底前，查清62个矿山采选项目未批先建、超审批面积违法违规占用草原情况 ，全面摸排矿山露天开采造成草原生态资源破坏问题，建立整改台账。
经全面细致排查、核实，实际涉及51家企业68个项目（32个露采、15个地采、20个选厂、1个尾矿库），已逐一建立排查整改台账。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。
（二）2023年6月底前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等法律法规对矿山采选项目未批先建 、超审批面积违规征占用草原及造成草原生态资源破坏的案件按照  “ 一案一策 ” 坚决查处到位，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。
以林长制为重要引领，聚焦草原资源保护监管关键环节，建立“发现   -移交- 查处 ”闭环机制，对违规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，确保依法依规调查处理，对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50起立案侦查，其中：移送检察机关16起 (法院判决11起，不予起诉5起） 、行政结案34起，案件已全部查处到位。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。
（三）2022年12月底前，对62个采矿项目进行科学论证，对不能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的矿山企业及无主矿山，按照 “ 一企一策 ”的原则，完成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及植被恢复方案的编制、论证和批复。对确需保留的矿山企业，2023年6月底前，结合国土“三调”地类属性，依法依规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，并加强用地监管。按照“ 谁破坏、谁治理”的原则，严格按标准开展生态治理修复，2024年12月底前，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地形地貌重塑及植被恢复基础工作 ，有条件企业开展植被恢复；2025年12月底前，其余企业全部完成生态治理修复。
2022 年 8 月，乌拉特前旗聘请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、北京储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科学论证工作 ，编制了《 乌拉特前旗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报告》、《乌拉特前旗超贫磁铁矿综合论证定性报告》，并通过专家组评审。同时，印发了《关于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意见》，严格落实新设矿权准入、已设采矿权管理、自然保护地内矿业权管控等政策措施；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开采，严格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制度，加大矿山开采日常监管力度，形成了源头严防、过程严管、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。
对68个矿山企业进行分类处置，其中5个矿山项目关闭退出，63个矿山项目保留。2023年8月 - 2025年5月， 54个符合办理手续的矿山，结合国土“ 三调 ” 地类属性和草原确权数据，依法依规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，同时对部分不再使用的地块也完成植被恢复；9个保留且需全部恢复的矿山和5个关闭退出的矿山按照批复的《环境综合治理植被恢复作业设计》， 2025 年 10 月底前完成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及植被恢复。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。




	




整改措施
完成情况
	（四）2022年12月底前，制定出台《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压实各级林长责任，对重点区域实行常态化监测，严厉打击违法破坏草原资源行为，堵塞行业监管漏洞。
巴彦淖尔市印发《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草原执法监督工作的通知》《加强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在抓好整改工作的同时，逐步建立健全抓源头、治根本、管长远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，把治标与治本统一起来，补齐工作短板、堵塞监管漏洞，推动形成源头严防、过程严管、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。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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